
■个论

刚刚过去的 2013 年，可谓公务员
的“禁令之年”。2013 年以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中
央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禁令频频
之下，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而相
应的公务消费行业和市场也受到冲击、
遭遇寒冬。（1月1日《法治周末》）

史无前例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员
感叹“为官不易”，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针
对性。它说明一系列禁令真正产生了
效力，反腐反到了一些官员的“痛处”，
这未尝不是对反腐效果最有力的反
证。但正如网友所言，应该纠正的认知
误区是，“不是公务员不好当了，是贪官
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恶官不好逞
凶了”。

较之于现在一些官员埋怨“官不好
当”，过去的“官好当”，并非仅仅说官员
这一职务本身既轻松又体面，而恐怕更
多是指在权力运行体系不够严密的制
度下，官员手中的权力拥有较多的法外
运行空间，有权力自肥的便利，有优越
的特权式福利。于此就可明白，通过有
力的反腐、改革，让“官不好当”，只不过
是剔除过去那些笼罩在权力之上的特
权弊病，压缩权力在法外的运行空间，
将权力逼进笼子。而这，也是改革必须
要清除的既得利益阻力的重要部分。

有专家称，“官不好当”是发达国家
的常态。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表述并不
甚准确。官员也是社会当中的普通一
员，他们也应当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受益
者。那种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特权福
利大量存在的官场生态，并非正常的官
员职业图景，它天然影响社会的公平正
义，阻碍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进步。所
谓“不好当”，无非是对公务员的“职业
规范”执行得更严，让这一职业更加名

副其实。
从另一角度来说，约束权力，加强

权力监督，让权力不能肆意自肥寻租，
其实也是对于权力自身的保护。在法
治框架内运行和履职的权力与官员，无
疑会更倾向于以兢兢业业的履职去为
民众服务，赢得民心，所谓“仕途”也自
然更有保障。

在目前的权力运行体系下，言“官
不好当”还为时尚早。一来，现阶段的
反腐、禁令只是过渡性的治标之措，离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仍有较大差
距。二来，让权力受到约束，在规则范
围内运行，只是衡量官员的最低标准。
官员如何绞尽脑汁，倾心尽力“为民服
务”，为民生献计献策，为社会发展忧
心，去赢得民心，以防止被民意淘汰，这
才应该是一名合格公务员的真正压力
所在，也应该是“官不好当”感慨的最大
缘由。

随着对于权力约束的制度化监督
逐步收紧，让官员感慨“官不好当”之
余，它更大的目标应该是完成对社会权
力观的改造。公务员也只是众多社会
职业中的一部分，只因为它是代表人民
行使权力，天然要受到更多的社会监
督。这是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基本要
求。也可以说，当官员群体和权力系统
都能得到规范的约束，社会向好，才能
真正成为可能。官员群体也将会是这
场时代进步运动中的受益者。而不管
是官员还是社会，都要习惯“官不好当”
这一基本趋势。

展望 2014，我们乐见公务员群体
有更多的“为官不易”感慨，因为这种声
音越强烈，我们离一个清明社会的目标
就愈近，在“明明白白”的道路上也就走
得更加稳妥。
□朱昌俊

■街谈

继出租车合乘政策出炉后，国内首
个小客车“拼车”指导意见近日将在北
京出台。“按人头合理分摊合乘费”被写
入北京市《小客车合乘指导意见》当
中。（1月1日中国广播网）

《意见》首先定义了“合乘”行为，一
般是同一小区或毗邻小区业主出行路
线相同的人搭乘，签订合乘协议拼车出
行。根据合乘目的，可分为上下班通勤
的长期合乘、节假日返乡的长途短期合
乘。根据分摊费用可分为公益性合乘
和互助性合乘，公益性合乘不收费；互
助性合乘可以合理分摊出行过程中的
油、电、气、高速通行费。

这个“拼车”指导意见第一次把过
去禁止拼车的规定撕开了一道口子，可
以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基础上，实行“小
客车合乘”了。应该说，允许和推行拼车
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比如，低碳环
保、节省资源，减少拥堵、消解交通压力，
节约支出，增加人际沟通等。在去年面
对雾霾的形势下，人们更加呼唤拼车行
动。据统计，目前路面上的机动车有60%
至70%是空载的，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如果推广使用合乘用车，
路上的车辆可以减少30%左右，可有效缓
解交通拥堵，减少雾霾影响。

但是，拼车遭遇的最大阻力就是所
谓“非法营运”问题。《道路运输管理条
例》规定，只要发生资费给付的行为就
会被定性为非法营运，于是会受到严重
的罚款处罚。而如果一律规定拼车只
能免费，显然不符合国情，是大多数人
不愿意的。因此，应该从法律上扫除拼
车的障碍，重新界定“非法营运”的内
涵，不是以是否给付资费为标准，而是
以是否实现营利为标准。就是说，如果
拼车者给付的资费不高于发生的汽油
费、过路费，那么应当认为这是搭车者

对车主成本的合理补偿，属于非营利性
质，当然也不属于非法营运了。现在，北
京市终于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从而为拼
车颁发了通行证，这是令人高兴的，属于
开全国风气之先，很值得赞扬和推广。

不过，我觉得，北京的这道口子还
可以再开大一些。北京的规定在理论
上承认，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就是被
允许的，但同时又规定必须合乘双方事
先约定，签订合乘协议。这后一条其实
没有理由，只是为了运管部门的管理方
便而已。问题是，这样一来，就把事先
没有约定的拼车排除在外了，这与我们
解决拥堵、减少雾霾的初衷是不相符
的。就是现在规定的“两三个人住在同
一个小区，每天上下班时间一样，单位
相距不远，不妨合乘”的形式也太狭隘，
也应该包括在同一单位或附近工作，往
相同方向下班的员工拼车。另一种是
不固定的临时组合型，例如网友通过网
上发帖，相约乘车，到同一个目的地的
拼车；还包括农民工拼车返乡等，总之，
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拼车，都应该允
许。难道人家确实只分摊了油费、过路
费，就因为没有签订协议，就要被当作
非法营运罚款？这是没道理的。除非
你能证明确实营利了。

在国外，法律“打击”的恰恰是“空
车”，通过提高收费控制私家车空载率；
鼓励车主多搭行人，在满员的情况下可
免收或少收高速费；对挂牌车辆在满员
的情况下在部分路段可优先通行。这
些都是为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
们为什么总把资源和环境问题置之不
顾，却只是盯住什么“非法营运”，这样
的执法思路真的要改了。为了防止“非
法营运”，甚至连本来意义上的拼车也
被禁止，这正是部门利益影响公共政策
的负面典型。 □殷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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